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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 111年度宋展河盃書法比賽實施計畫 

 

壹、依    據：財團法人宋展河教育基金會 2022年工作行事曆。 

貳、計畫目的：提倡書法教育，開展學生書法潛能，有助書法藝術之美向下扎根。 

參、指導單位：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肆、主辦單位：財團法人宋展河教育基金會 

伍、協辦單位：今台電子股份有限公司、新北市各公私立國民小學 

陸、承辦單位：新北市板橋區信義國民小學 

柒、活動內容： 

一、參加對象：新北市公私立國民小學在學之限齡學生均得參加。 

二、比賽組別： 

(一)國小中年級組：指國小三、四年級。 

(二)國小高年級組：指國小五、六年級。 

三、獎勵辦法： 

各組錄取第一名 1名頒發新台幣 2000元獎金或等值禮券及獎狀乙紙。 

    錄取第二名 1名頒發新台幣 1500元獎金或等值禮券及獎狀乙紙。 

    錄取第三名 1名頒發新台幣 1000元獎金或等值禮券及獎狀乙紙。 

    錄取佳作 5名  頒發新台幣 500元獎金或等值禮券及獎狀乙紙。 

    錄取入選若干名頒發新台幣 200元獎金或等值禮券及獎狀乙紙。 

四、比賽方式： 

(一)比賽日期：111年 12月 25日(星期日)。 

(二)比賽地點：新北市板橋區信義國民小學 

(地址: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二段 245巷 60號) 

(三)報名方式：凡參賽者應先上網報名系統填寫新北市 111年度宋展河盃書法比賽

Google表單報名 https://forms.gle/MWYXwYLz2cQNQUsHA ，再將本次活動報

名表(附件 1)填妥後寄出。 

1. 紙本報名：請於 111年 12月 13日前將報名表寄至新北市信義國小學務處

學務主任收，恕不受理現場報名。 

2. E-mail 報名：請將報名表寄至 f1026k@thyes.ntpc.edu.tw  (請於 111年

12月 13日星期二前寄出)，各組以 100名為原則，如有缺額將依報名日期

時順序遞補。 

(四)比賽用紙：由承辦單位提供比賽用紙，國小組四開宣紙 28 格。 

(五)書寫內容：當場公布，書寫書體不拘，作品須落款署名。 

(六)網站專區：相關事宜一律公告於信義國小首頁「承辦活動」專區-「新北市

111年度宋展河盃書法比賽」。 

(七)評選：聘請 4位書法專家擔任評審委員工作。 

五、賽程： 

(一)報到時間：08：30-08：50 

(二)競賽時間：09：00-10：20 

https://forms.gle/MWYXwYLz2cQNQUsHA
mailto:f1026k@thyes.ntp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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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評審時間：10：30-11：10(國小高年級組) 11：10-12：00(國小中年級組) 

(四)頒獎：13：00-13：30 

六、注意事項： 

(一)請競賽員一律以傳統毛筆書寫（不得使用其他如自來水筆等）並自備書寫工具

(水、筆、墨、硯等含墊布)，比賽進行中帶隊（指導）老師不得進入比賽會場

指導，競賽員比賽中不得臨帖或參閱其他資料，違反上開規定經制止無效者，

其作品不列入評審。 

(二)為維持比賽之公平性，不符合各項個別規定及本實施計畫內所載之任何規定

者，不予受理、不予評選，如得獎亦得取消其名次及相關人員獎勵，追回得獎

金及獎狀。 

(三)現場頒獎，得獎人親自領獎，或委託代理人領獎，事後恕不補發。 

七、成績公告：公告於新北市信義國小學校網頁「承辦活動」專區-「新北市 111年

度宋展河盃書法比賽」。【參賽作品不論得獎與否，一律不退件】 

 

捌、經費：本計畫所需經費由財團法人宋展河教育基金會補助。 

 

玖、頒獎日期與地點： 

頒獎地點：新北市信義國小童心樓 1樓大階梯教室。 

 

壹拾、 得獎作品展出日期： 

展示作品於本基金會網站及新北市信義國小網頁提供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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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新北市 111年度宋展河盃書法比賽活動報名表 

參加組別 

(請勾選) 

□國小中年級組 

□國小高年級組 
編  號 

【此欄由主辦單位填寫】 

姓    名  性  別 
 

就讀學校  年  級 
 

連絡方式 電話：                     手機： 

通訊地址 
□□□□□ 

 

電子信箱 
限家長或學校承辦老師提供，以便通知或連繫。 

 

【著作財產權授權暨讓與同意書】 

本人            參加「新北市 111年度宋展河盃書法比賽」活動，同意遵照主辦單

位訂定之比賽計畫，其比賽作品之著作權授權財團法人宋展河教育基金會 (以下簡稱

乙方)為推廣之目的，得以收錄、展示、重製、剪輯、公布網站或以光碟等方式無償使

用本參賽作品，並同意無償讓與參賽作品所有權及著作財產權予主辦單位。 

參賽作品經本人保證原創作品，且未有侵害或以他人代筆之情形，若有上開情事，除

被取消得獎資格，應繳回所有獎項與獎金外，並賠償主辦單位所受之損害。 

    此致        財團法人宋展河教育基金會 

創作者(學生)姓名：                  （簽章）  

學校校名：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 

身份證號碼：                   法定代理人姓名：              （簽章）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月         日 

 


